
  

 

 

 

财  政  局 
农业农村局 

 
 

洛财农〔2025〕35 号 

 

 

洛阳市财政局 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 
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、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移

支付资金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）的通知 
 

有关区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： 

根据《河南省财政厅 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5 年

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（豫财农水〔2025〕28

号）、《河南省财政厅 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5 年省

级财政农业相关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豫财农水〔2025〕

32 号），现将 2025 年中央、省级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（第

三次全国土壤普查）下达给你们（具体金额详见附件）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资金和项目管理。请按照《河南省财政厅  河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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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（豫财农水〔2023〕77 号）有关要求，抓紧做好资金拨付

和项目实施等工作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照年度任务，抓住农

时加快推动项目实施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，督促承担任务实施主

体规范使用财政资金，严禁超范围列支预算，确保年度任务顺利

完成。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监管，及时足额将相关资金支付到位，

在 2025 年 12 月底前资金支出进度要达到 60%以上。预算年度结

束后，要督促有关部门、单位在预算一体化系统中规范办理资金

结转，上一年预算的结转资金，应当在下一年用于结转项目的支

出。 

省财政厅将会同省农业农村厅，运用预算一体化系统等，加

强对试点项目、重点项目预算执行跟踪监督，定期通报项目资金

执行进度，对项目资金执行缓慢地区，将采取收回资金、取消项

目申报资格等必要措施予以督促。 

二、加强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管。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资金列

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，预算指标在接收、登录和

下达等各个环节单独列示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

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，并保持“追踪”标识不变，依托预算管

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，加强日常监管，提高转移支付

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 

三、强化绩效管理。有关单位要密切关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，

行业部门要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做实做细绩效事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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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附
  
件

 

20
25

年
中
央
、
省
级
财
政
农
业
相
关
转
移
支
付
资
金

 
（
第
三
次
全
国
土
壤
普
查
）
分
配
表

 
单
位
：
万
元
 

序
号

 
县
区

 

金
额

 

合
计

 
备
注

 
中
央
资
金

 

（
豫
财
农
水
〔

2
0
2
5
〕

2
8
号
）

 

省
级
资
金

 

（
豫
财
农
水
〔

2
0
2
5
〕

3
2
号
）

 

2
1
3
0
1
5
3
 

2
1
2
0
8
9
9
 

1
 

偃
师
区
 

3
9
 

3
4
.9

 
7
3
.9

 
 

2
 

孟
津
区
 

4
7
.3

 
4
2
.3

 
8
9
.6

 
 

3
 

洛
龙
区
 

2
1
.1

 
1
8
.9

 
4
0
 

 

4
 

瀍
河
区
 

4
 

3
.6

 
7
.6

 
 

5
 

老
城
区
 

0
.9

5
 

0
.9

 
1
.8

5
 

 

6
 

西
工
区
 

0
.9

5
 

0
.9

 
1
.8

5
 

 

7
 

涧
西
区
 

6
.5

 
5
.8

 
1
2
.3

 
 

8
 

伊
滨
区
 

1
4
.2

 
1
2
.7

 
2
6
.9

 
 

合
计

 
 

1
3
4
 

1
2
0
 

2
5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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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 

洛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7 月 28 日印发 
 

 


